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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民政局关于撤销登记公告
更正情况的说明
嘉定区民政局公告 2019年第1号

我局对2018年12月17日于本报刊发的 “嘉定区民政局撤销登记公告” （嘉定区民政局公告2018年第3号） 内容予以更正：

经查， 下列12家社会组织连续两年以上不参加年检， 拒不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 其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一条或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本机关决定依法对其实施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被撤销登记的社会组织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登记证号

1

2

3

4

5

6

上海舞之韵舞蹈健身俱乐部

上海思搏体验训练学校

上海市嘉定区巾帼家庭劳务介绍所

上海市天园围棋俱乐部

上海飞鸟进修学校

上海市嘉定广进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769685985

745625291

425705153

425706180

762202397

425705217

登记证号

00157

00100

0028

0034

00131

0031

序号 单位名称 登记证号

7

8

9

10

11

12

上海七乐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新思维进修学校

上海宝裕赛鸽中心

上海市嘉定区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嘉定区田径协会

上海市嘉定区兔羊业协会

785885792

771473754

741604004

501162307

501162729

501161996

登记证号

0179

00159

0074

0055

0089

0024

特此公告。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乘客黄女士在乘公交车上班过

程中， 换座位时恰逢车辆刹车。 由于惯性，

黄女士跌倒骨折并构成伤残。 为此黄女士将

公交公司告上法庭。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 王女士多次换座， 未对自身安

全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对自身摔伤存在重大

过失， 最终判定公交公司承担 50%责任。

去年 1月 8日，黄女士乘坐闵行 20 路公

交车上班。据她回忆，车辆行驶至罗秀路龙吴

路时， 她起身从车辆中部座位换到车辆后部

座位时，司机突然急刹车，导致其摔倒。 经医

院诊断为右侧横突及棘突多发骨折等。 黄女

士认为自己与公交公司成立客运合同， 公交

公司应对运输过程中自己的伤亡担责。

公交公司强调， 事发时不是急刹车。 事故

源于黄女士多次更换位置， 黄女士应自负一半

的责任， 公交公司同意赔偿她的损失的一半。

法院审理后认为，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

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但伤亡是旅

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

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黄女士乘坐

被告公交公司管理的闵行 20 路公交车， 双方

建立客运合同。 黄女士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多次

起身换座， 未对自身安全尽到谨慎注意义务，

对自身摔伤存在重大过失， 综合原、 被告对本

起事故所起的作用、 过错程度， 现被告公交公

司自愿承担 50%赔偿责任， 尚属合理， 法院予

以确认。 最终， 法院判决公交公司赔偿黄女士

医疗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等损失金额的

50%， 即 8.5万余元。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刘晓曦

本报讯 男子彭某饮酒后在宝山区某农

商银行因琐事与保安发生争执。 之后彭某返

回农商银行附近时， 误将邮政储蓄银行保安

张某误认为之前与其发生争执的人， 随即持

折刀刺伤张某致其重伤。 近日， 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对彭某提起公诉。 宝山法院审理后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彭某有期徒刑 4年 5个月。

2018 年 8 月 20 日， 彭某喝酒后来到农

商银行大厅内纳凉， 之后跟保安发生争执。

彭某离开农商银行后， 越想越不服气，

于是又往回走， 见邮储银行门口站着一名保

安， 便冲上去用随身携带的折刀朝他肚子、

脸上各捅了两下。 倒地的张某挣扎着从地上爬

起， 用橡皮棍打到彭某手后又摔倒在地。 彭某

又用刀对张某的脚砍了几下， 随后逃走， 直至

当晚被警方抓获。

彭某到案后供述： “因为银行保安穿的都

一样， 我当时酒喝多了， 捅错了人。” 彭某持

折刀刺伤无辜的储蓄银行保安张某， 致其心包

破裂， 经法医鉴定构成重伤二级； 脾包破裂构

成轻伤一级； 左侧面部穿通创构成轻伤二级；

肢体瘢痕构成轻微伤。

宝山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彭某涉嫌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 致人重伤， 涉嫌构成故意伤害

罪。 日前， 宝山法院审理后， 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彭某有期徒刑 4年 5个月。

法治庭审A6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我在故宫修文物》引版权纠纷
PPTV播放涉案作品被判赔6.15万元

本报讯 《我在故宫修文物》 记录着书

画等领域珍奇文物的修复过程， 一经播出，

引发了众多市民的热烈讨论和追捧。 近日，

为了该剧的播放权， 杭州潜影文化创意有限

公司 （简称潜影） 和上海聚力传媒技术有限

公司(简称聚力)对?公堂。 上海知识产权法

院审理了该案， 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

判决， 认定聚力需赔偿潜影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共计 6.15万元。

2015 年 11 月， 故宫博物院和潜影签订

《纪录片 〈故宫心传〉 合作协议》。 协议就双

方联合制作电视纪录片 《故宫心传》 (暂定

名)的相关事宜达成协议。

没曾想， 由潜影享有的 《我在故宫修文

物》 版权的剧集， 却出现在聚力视频(www.

pptv.com)的网站上。 聚力公司是聚力视频网

(域名： pptv.com)的经营者。 据公证处出具

的公证书载明， 通过搜索， 在聚力视频网找

到两集 《我在故宫修文物》 纪录片， 其中第

一集的播放次数为 4791， 第二集的播放次

数为 4401。 聚力公司经营的聚力视频手机

客户端也提供 《我在故宫修文物》 第一集、

第二集的在线点播服务。

据此， 潜影向一审法院要求聚力立即停

止侵权， 删除聚力视频及其手机客户端上的

影视作品 《我在故宫修文物》； 赔偿经济损

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2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潜影享有 《我在

故宫修文物》 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聚力在未经

许可情况下， 通过其经营的网站及手机客户端

向公众提供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 第一集

和第二集， 侵害了潜影对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

网络传播权。

由于潜影因侵权行为遭受的实际损失或者

聚力因侵权行为获得的经济利益均难以确定，

在综合考虑涉案纪录片的知名度、 美誉度、 播

放次数及市场价值后， 一审法院判决聚力立即

停止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潜影享有著作权

的作品 《我在故宫修文物》； 并赔偿潜影经济

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6.15万元。

一审判决后， 聚力上诉至上海知产法院。

聚力认为， 潜影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享有涉

案作品的著作权， 一审判决的经济损失及合理

费用金额均过高。

上海知产法院认为， 2015 年潜影和故宫

博物院签订 《纪录片 〈故宫心传〉 合作协议》，

该协议中的 《故宫心传》 即为 《我在故宫修文

物》。 根据协议， 可以认定潜影独家享有涉案

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有权就本案提起诉

讼。 聚力认为 《故宫心传》 与 《我在故宫修文

物》 并非同一作品、 不能证明潜影是唯一著作

权人进而诉讼主体不适格的上诉理由， 缺乏事

实及法律依据。

在潜影因被侵权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及聚力

因侵权所获经济利益均无法证明时， 一审法院

根据潜影的主张适用法定赔偿， 综合考量涉案

作品的知名度、市场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情

节等因素，酌情确定经济损失金额，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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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李丹阳 孙静旖

本报讯 根据相关规定， 仲裁当事人之

间存在虚构法律关系、 捏造案件事实， 且损

害案外人权益的情形， 案外人申请不予执行

仲裁裁决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近日， 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合同纠

纷仲裁裁决案， 该案房东串通他人一房二

卖， 还依据串通拟定的房屋买卖合同恶意申

请仲裁， 获得仲裁支持后， 向法院申请执行

仲裁裁决。 上海一中院审查后识破房东真面

目， 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2015 年 4 月， 谢某收到一份法院寄来

的起诉状和开庭传票。 起诉状中， 起诉人吴

某要求他立即搬离居住近十年的自家房屋！

事情要从 2004 年说起。 这一年， 秦某

为了还债， 将本市一套动迁安置房出售给谢

某， 总价 35 万元。 因政策原因， 房子不能

立即过户， 所以双方承诺约定由谢某先付

25万元， 剩下的 10万元在过户时付清。

谢某总计支付秦某房款 30 万元后，

2005 年下半年房子竣工， 奉某将钥匙交给

谢某， 谢某将房子装修好后便住了进去。

然而秦某在与谢某签订合同后， 又在

2006年将房屋以 46.5万元“出售” 给吴某，

并办理了过户手续。 现在， 吴某正是基于产

权人的身份要求谢某一家搬离房屋。

庆幸的是， 经过一、 二审法院审理， 法

院认为， 吴某虽于 2006 年 10 月取得房屋的

产权证， 但实际并未获得房屋的占有使用

权， 其应该根据房屋买卖合同向合同相对方

即房东秦某主张权利， 故法院驳回了吴某要

求谢某搬离的诉讼请求。

之后， 谢某为进一步主张自己对房屋享

有的权利， 于 2015年 12 月向法院起诉， 要

求确认秦某与吴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 同样获法院一审、 二审支持。

然而未曾想到， 就在谢某提起确认秦

某、 吴某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诉讼的三个月

前， 秦某依据其与吴某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

合同， 以要求吴某支付相关房款为由向仲裁

委申请仲裁。 仲裁委于 2016 年 1 月出具裁

决书， 支持了秦某的仲裁请求。 2018 年 1

月， 秦某在已经明确知晓其与吴某之间的房

屋买卖合同被法院 2017 年 7 月生效判决确

认无效的情形下， 拿着仲裁裁决书向上海一

中院申请强制执行。

上海一中院收到秦某强制执行申请后，

谢某以案外人身份向上海一中院提交了不予

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书。 谢某认为， 秦某与

吴某系恶意串通、 捏造案件事实并虚假仲

裁， 损害了他的合法权益， 请求法院不予执

行该仲裁裁决。

上海一中院经审查认为， 该仲裁裁决执

行依据的重要事实即秦某与吴某签订的房屋

买卖合同， 已经由 2017 年 7 月的生效民事

判决， 以秦某与吴某恶意串通， 损害谢某利

益为由， 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六条之规定，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

约束力， 即该仲裁裁决系基于当事人间无效

的合同而作出， 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虚假的

法律关系， 捏造案件事实， 且损害案外人权

益的情形， 谢某的申请符合人民法院支持不

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 上海一中院遂裁定

不予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裁定作出后， 上海一中院向作出该仲裁

裁决的仲裁委提出司法建议， 建议其多措并

举防范虚假仲裁， 得到仲裁委的及时回复。

心机男串通一房二卖还获仲裁 邮储行保安被捅伤 原是穿着惹的祸

乘客换座遇刹车跌倒骨折担责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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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5-B5中缝）

序号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012

1013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019

102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30

1031

1032

1033

1034

1035

1036

1037

1038

1039

1040

（续转A7-B7中缝）


